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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民主化的特殊性：制憲公投

與政治改革、國家正常化的關係 
 

●李明峻／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發長 

 
 
 

  正如李酉潭教授所言，由於台灣歷史脈絡的特殊性，使得台灣民主化過程有別於他

國，特別是憲法與政治改革、國家正常化的關係，其特殊性包括下列三項。 

  首先，一般國家通常是經過民主化之後，推翻舊體制與舊憲法，重新制定全新的民

主憲法。例如，韓國於1987年6月發生民主運動，迫使當時的執政黨對外發布「六二九」

民主化宣言，並在同年10月以公投方式通過韓國的新憲法，恢復總統的民主選舉，該憲

法迄今仍舊沿用1。再如1990年代初期以來，中東歐諸國進行民主轉型2，放棄共產主義的

意識形態，改變共黨一黨宰制國政的局面，其後並制定新憲法，朝向民主憲政的落實3。

但台灣的民主化卻是相反順序，是以「分期付款」方式修改外來的舊憲法而進行民主

化，透過寧靜革命的方式，歷經漫長的民主轉型，逐步完成台灣政治的民主鞏固，惟直

到目前還在進行憲政改革，全新的民主憲法迄今仍未制定。 

  其次，一般國家通常是獨立建國後才制定憲法，有時甚至是獨立後經過相當時日才

制定新憲法。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從殖民地獨立的各國，都是獨立建國後才制憲的事

例。另如美國於1776年7月4日正式公佈「獨立宣言」，獨立戰爭爆發。五年後的1781年

英國在約克鎮之役中投降，美國獲得真正的獨立。1783年《巴黎條約》中，英國正式承

認美利堅合眾國獨立，而1787年美國憲法才獲得通過4。然而，台灣卻是要透過新憲法的

制定來完成獨立建國。過去中國國民黨的國民政府透過《中華民國憲法》之實施，自我

主張中國的代表性，但隨著李登輝總統終止動員戡亂、解除戒嚴、國會全面改選與總統

直選，似乎外來政權也在地化。然而，由於《中華民國憲法》到目前為止只是透過修憲

增刪內容，而非被廢止並重新制憲，因此《中華民國憲法》之大中國正當性仍在延續，

使「台灣當局」並沒有告別與舊政權之關係5。那麼透過內國憲法之制定，廢止《中華民

國憲法》，制定類似《台灣國憲法》之類的新憲法，是否能完成台灣的獨立建國6？ 

  最後，台灣民主化與公投的關係。台灣在第一波的民主化中，確立總統直選與落實

代議式的間接民主制，但由於台灣特殊的選舉文化與政治背景，使得正常國家以選舉結

果決定政策的機制無法確立，國會不但無法成為決定國家政策的機關，反而因不同政治

勢力的較量，有時甚至變成阻礙民選總統實施決策的絆腳石。在此種情況下，為補救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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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政治的缺失及國會功能的不足，要求公民投票制度（直接民主制）的呼聲高漲，儼然

有形成第二波民主化運動的趨勢。 

  其後，《公民投票法》（以下簡稱《公投法》）於2003年11月成立，《公投法》於

2004年1月2日起正式實施，保障中華民國國民實踐公民投票的權利7。特別是在廢除國民

大會之後，複決立法院所提憲法修正案及領土變更案的權利由全體國民行使。然而，由

於要求投票人數須達50％之高門檻，因此全國性公民投票截至2017年修法前，中央選舉

委員會公告成案、並舉行投票的六個全國性公民投票案，全部因投票人數不足而遭到否

決。 

  2017年12月12日，立法院通過修正《公投法》部分條文，公投提案門檻與連署門檻

均調降，並且新增電子連署。此次修法後，廢除行政院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，改由中央

選舉委員會審核人民全國性公投提案；公投年齡由二十歲降為十八歲，並可不在籍投

票；將憲法修正案之複決及領土變更案之複決合稱「依憲法之複決案」，並限制只能由

立法院提出；此外，行政院可經由立法院同意後，提出重大政策之創制或複決案。最重

要的是，歷來造成公投案無法成立的高門檻大幅調降，只要投票結果中有效同意票數多

於不同意票，且有效同意票達投票權人總額四分之一以上者即為通過。2019年6月18日，

立法院再通過修正《公投法》部分條文，新增公民投票日，每兩年舉行一次公投；定8月

第四個星期六為「公民投票日」，使公投與大選脫鉤8。台灣人民直接民權和人民主權的

確認和實現，歷經漫長的奮鬥歷程，惟至今未能克盡全功。 

  如前所述，由於台灣內外的特殊情況，使得台灣民主化與憲政改革、國家正常化、

公民投票之間存在相互的連結性，這是一般國家所絕無僅有的問題。原本是民主化之後

才進行憲政改革，但台灣卻是透過憲政改革逐步推動民主化；原本是獨立建國之後才進

行制憲工作，但台灣卻是透過制憲工作推動獨立建國；原本加入聯合國9與制憲10都是一

般國家順水行舟的事，但在台灣加入聯合國與制憲卻都必須透過「公民投票」才能決定

是否進行。 

  憲法是保障人民權益的最高依據，因此必須要能夠與時俱進，更何況現行憲法等於

是台灣在國家定位與政治改革的緊箍咒，台灣必須加以排除。由於現行的修憲程序極為

嚴苛，而且單是修憲無法解決國家定位問題，因此台灣憲政改革只有制憲這條路，而制

憲面臨國內外諸多阻力，如要推行只有透過公民投票，展現台灣人民制定自己憲法的決

心，讓政府推動制憲能有民意支持，使制憲獲得合法性與正當性，期待全民共同努力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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